
家长告知书

同学的家长：

年 月 日_______同学（学号___ _________）辅导员、学工部、

学院领导已经将_________同学最近在学校的身体和心理失常状况，向学生您

（家长）当面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将 同学心理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家长需要立即带子女去精神专

科医院或三甲医院精神科接受专业评估和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将有关

要求进一步书面告知您：

1.请学生您（家长）立即带 同学去符合上述要求的市级精神专科

医院或三甲医院精神科自愿就诊，接受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评估和专业治疗，

并要求将各类医学检查、诊断和治疗方案正式记录于病例之上，病例需要复

印和妥善保管。

2.如果学生因家长没有带子女去符合上述要求的市级精神专科医院或三

甲医院精神科接受正式的心理评估、诊断和规范的治疗，则学生人身安全问

题和其他不良后果一律由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承担。

3.当已经处于病休状况或已康复的学生需要复学时，学生家长必须出示

市级精神专科医院或三甲医院精神科出具的该学生已经康复，可以复学的证

明书，并办理正式的复学手续后才能复学。如未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同意，

学生擅自回校复学的，出现任何不良后果一律由学生家长承担。

4.确因学生病情较轻，没有自杀等人身危险，可以坚持边学习边治疗的

康复期学生，可由家长或其他具有法定监护权的亲属采取陪读的方式帮助学

生在校继续完成学业。陪读期间，由家长督促子女自觉遵从医嘱，按时足量

服药，并随时与其辅导员老师保持联系，及时沟通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确

保子女的安全。陪读期间，该学生的人身安全或由该学生引致的他人安全问

题由学生家长负责。

5.如学生家长不遵循双方知照约定的要求，学校有权按照学校学籍有关

规定，强制要求学生休学或按退学处理。

以上事项，校方已经正式通知学生家长，学生家长表示知情并同意。

家长签名（并盖手印）:___________身份证号：

家长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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